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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610,479,037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732,574,844.40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次方案实施后，

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公司已于 2025 年 10月实施了 2025年度中期分红：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20 元（含税），已派发的现金红利为 195,353,291.84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加上已经实施的 2025 年度中期分红，公司 2025 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为

927,928,136.24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45.02%。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美股份 60337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宇超 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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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浙江省武义县青年路218号 浙江省武义县青年路218号
电话 0579-87649856 0579-87649856
传真 0579-87649536 0579-87649536
电子信箱 zq@sanmeichem.com zq@sanmeiche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主营氟制冷剂、氟发泡剂、氟化氢，行业情况

具体如下：

HFCs制冷剂为目前我国正在发展的第三代主流制冷剂，主要用于空调、冰箱、汽车等设备制

冷系统。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我国 HFCs生产量和消费量已于 2024年以 2020-

2022年平均值为基础进行冻结，并于 2024年对 HFCs的生产和消费实行配额管理，将自 2029年

开始削减。根据生态环境部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发布的《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国家方案（2025—2030 年）》，2029 年 1月 1 日前，HFCs受控用途使用量至少削减

基线值的 10%，将优先在汽车、家电、工商制冷空调等重点行业开展削减活动。汽车行业自 2029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新申请公告的M1 类车辆空调系统使用 GWP 值大于 150 的制冷剂；鼓励在

电动汽车热系统领域开展自然工质制冷剂替代技术研发和应用。家电行业自 2026年 1月 1日起，

禁止生产以 HFCs为制冷剂的电冰箱和冰柜产品；自 2029 年 1月 1日起，禁止生产用于国内销售

的充注 GWP 值大于 750 制冷剂的房间空气调节器，家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除外；鼓励使

用自然工质制冷剂。工商制冷空调行业自 2029年 1月 1日起，禁止生产充注 GWP 值大于 750制

冷剂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额定制冷量或制热量≤12kW）、风管送风式空调（热泵）机组（额定制

冷量或制热量≤12kW）；禁止生产或新建、扩建充注 GWP 值大于 2500 制冷剂的其他制冷设备或

制冷系统（蒸发温度-50℃以下设备除外）；鼓励工业及冷链物流领域大中型制冷系统和轻型商用

制冷设备使用自然工质制冷剂。

2024年是我国 HFCs制冷剂配额管理政策实施的首个年度，行业经历了快速修复，开启景气

周期。2025 年度，受政策层面刚性约束，在行业供给侧格局保持稳定及下游市场需求具有韧性支

撑的双重因素共同驱动下，市场供需关系得到改善，制冷剂价格整体保持上涨态势，成本端波动

有限，行业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据百川盈孚数据，HFCs主流制冷剂品种 R134a、R125、R32、R410A

的 2025年全年均价较 2024年分别上涨 50.76%、22.62%、62.79%、41.32%。

HCFCs为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我国于 2013年正式实施 HCFCs

的生产和消费冻结，并对 HCFCs的生产和消费实行配额管理，自 2015年开始实施削减，至 2025

年削减基线值的 67.5%，至 2030 年削减基线值的 97.5%，并于 2040 年以后完全淘汰。根据生态

环境部于 2025 年 4月 23日发布的《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国家方案

（2025—2030年）》，2030年 1月 1日前，除保留少量用于满足制冷空调维修等用途的需求外，在

所有行业中淘汰 HCFCs 的全部受控用途。工商制冷空调行业 HCFCs使用量在 2025 年至少削减

行业基线值的 67.5%，自 2027年 1月 1日起，禁止生产以 HCFCs为制冷剂的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组；自 2030 年 1月 1日起，禁止生产以 HCFCs为制冷剂的工商制冷空调设备。

HCFC-22为第二代主流制冷剂，主要用于工商业、家庭空调系统及冰箱等设备制冷系统，由

于主要增量市场被第三代 HFCs制冷剂所替代，HCFCs制冷剂目前主要面向配套制冷设备的售后

维修等存量市场，产品价格受市场供需矛盾影响突出。2025年，HCFC-22 产品全年均价虽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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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但自第四季度以来，市场价格宽幅回调，维持低位运行局面。据百川盈孚数据，HCFC-22的

2025年全年均价较 2024年上涨 10.84%。原料用途方面：HCFC-22作为 PTFE的原料，应用于石

油化工管道防腐、线缆绝缘阻燃材料、防粘层、医用耗材、建筑材料等领域；HCFC-142b作为 PVDF

的原料，应用于建筑涂料、光伏背板膜、锂电材料粘结剂、化工管道防腐、线缆护套、水处理膜

等领域。

HCFC-141b 主要用作生产聚氨酯硬泡的发泡剂，下游市场包括建筑板材、房屋墙面保温防水

喷涂泡沫、管道保温材料、家用电器（冰箱冰柜、消毒柜等）隔热层、冷藏集装箱、热水器等领

域。2018年 10月 18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禁止生产以一氟二氯乙烷（HCFC-141b）为发泡

剂的冰箱冷柜产品、冷藏集装箱产品、电热水器产品的公告》，自 2019年 1月 1日起，任何企业

不得使用 HCFC-141b为发泡剂生产冰箱冷柜产品、冷藏集装箱产品、电热水器产品。2023年 9月

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禁止生产以 1,1-二氯-1-氟乙烷（HCFC-141b）为发泡剂的保温管产

品、太阳能热水器产品的公告》，自 2023 年 12 月 1日起，不得使用 HCFC-141b 为发泡剂生产保

温管产品、太阳能热水器产品。2025年 4月 23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国家方案（2025—2030 年）》,自 2026年 1月 1日起，禁止生产受控用途

1,1-二氯-1-氟乙烷（HCFC-141b）。除出口外，管控物质受控用途生产单位只能向已取得使用配额

或已备案的销售、使用和维修单位销售管控物质。2025年 11月 18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禁

止生产以 1,1-二氯-1-氟乙烷（HCFC-141b）为发泡剂的聚氨酯产品的公告》，自 2026年 1月 1日

起，禁止生产以 HCFC-141b 为发泡剂的组合聚醚和聚氨酯产品（喷涂聚氨酯泡沫产品除外）；自

2026年 7 月 1 日起，禁止生产以 HCFC-141b 为发泡剂的喷涂聚氨酯泡沫产品。2025 年 12 月 1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禁止生产以含氢氯氟烃（HCFCs）为发泡剂的挤出聚苯乙烯泡沫产品

的公告》《关于禁止使用含氢氯氟烃（HCFCs）作为清洗剂的公告》，自 2026年 7月 1日起，禁止

生产以 HCFCs 或含有 HCFCs 的混合物为发泡剂的挤出聚苯乙烯泡沫产品；自 2026 年 7 月 1 日

起，禁止使用 HCFCs或含有 HCFCs的混合溶剂作为清洗剂。因此，HCFC-141b 已进入产品生命

周期的末期，即将退出市场。

工业上常用硫酸和萤石粉作为原材料反应生产无水氟化氢，无水氟化氢是 HFCs、HCFCs产

品的主要原材料，同时也是氟化盐、氟精细化学品、氟聚合物等氟化工产品的重要基础原料。其

水溶液氢氟酸主要用于金属、集成电路、显示屏、光伏等行业的清洗与蚀刻。氢氟酸价格受其供

需格局、生产厂家开工率以及上游原材料萤石粉及硫酸价格的影响而上下波动。据百川盈孚统计，

国内无水氟化氢产能 378.45 万吨，主要集中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内蒙、山东和河南等地。

行业在产能结构性过剩的背景下，受原料成本波动、下游需求持续疲软、环保与物流管控等多重

因素交织影响，行业开工率低位运行，整体利润空间极度有限，产能出清与供应调整贯穿全年。

2025年无水氟化氢均价仍处于低位徘徊，行业持续承压。

1、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氟碳化学品和无机氟产品等氟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氟碳化学品

主要包括氟制冷剂和氟发泡剂，其中氟制冷剂主要包括 HFCs制冷剂和 HCFCs制冷剂，主要用于

家庭和工商业空调系统以及冰箱、汽车等设备制冷系统；氟发泡剂主要是 HCFC-141b，主要用于

聚氨酯硬泡的生产。公司无机氟产品主要包括无水氟化氢、氢氟酸等，主要用于氟化工行业的基

础原材料或玻璃蚀刻、金属清洗及表面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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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业务及主要产品如下：

（1）氟制冷剂

①HFCs（氢氟烃）制冷剂

公司 HFCs 制冷剂主要包括 HFC-134a、HFC-125、HFC-32、HFC-143a 等单质制冷剂以及

R410A、R404A、R407C、R507 等混配制冷剂。该类制冷剂完全不破坏臭氧层，是目前主流的制

冷剂品种。其中，HFC-134a主要用作汽车空调系统的制冷剂；HFC-125、HFC-32、HFC-143a主

要用于生产混合制冷剂，包括 R410A（HFC-125/HFC-32混合物）、R404A（HFC-125/HFC-143a/HFC-

134a混合物）、R407C（HFC-125/HFC-32/HFC-134a 混合物）等，其中 R410A、R407C主要用作

家用及工商空调制冷剂，R404A 主要用作工商低温制冷剂。公司目前拥有 HFC-134a 产能 6.5 万

吨、HFC-125 产能 5.2 万吨、HFC-32 产能 4 万吨、HFC-143a 产能 1 万吨，并以此为基础混配

R410A、R404A、R407C、R507等混合制冷剂。HFCs制冷剂是公司目前最主要的产品。

②HCFCs（含氢氯氟烃）制冷剂

公司 HCFCs制冷剂主要为 HCFC-22，主要用作工商业、家庭空调系统及冰箱等设备制冷系

统的制冷剂，也可用作生产聚四氟乙烯（PTFE）等含氟高分子化合物的原料；公司 HCFCs制冷

剂还包括 HCFC-142b，也可用作生产聚偏氟乙烯（PVDF）的原料。HCFC-22和 HCFC-142b 属于

ODS物质，我国已于 2013 年开始冻结其生产量并从 2015 年开始实施配额削减，其作为原料用途

的生产量不受配额限制。公司现有 HCFC-22产能 1.44万吨、HCFC-142b产能 0.42万吨。

（2）氟发泡剂

公司氟发泡剂产品为 HCFC-141b，用作生产聚氨酯硬泡的发泡剂，主要应用于保温板材、保

温管材、墙面保温喷涂材料等领域，也可以用于替代 CFC-113作清洗剂，或作为生产聚偏氟乙烯

（PVDF）等含氟高分子化合物和 HFC-143a 制冷剂的原料。HCFC-141b 为 ODS物质，我国已于

2013年开始冻结其生产量并从 2015 年开始实施配额削减，其作为原料用途的生产量不受配额限

制。公司现有 HCFC-141b产能 3.56万吨。

（3）无机氟产品

公司无机氟产品主要为无水氟化氢（AHF）和氢氟酸（BHF）。无水氟化氢是氟制冷剂、氟聚

合物、氟精细化学品、氟盐等所必需的氟来源，是氟化工行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材料。氢氟酸为

无水氟化氢的水溶液，具有强腐蚀性，能迅速腐蚀玻璃等含硅材料，主要用于金属清理及表面处

理以及集成电路工业中芯片、液晶显示器（TFT-LCD）行业中玻璃基板及太阳能电池行业中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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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清洗与蚀刻。公司现有无水氟化氢产能 22.10 万吨，主要作为配套原料用于公司氟制冷剂

和氟发泡剂的生产，在满足自用的前提下对外销售，并根据市场行情做好供产销平衡。

2、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为连续性生产，采取“产供销结合，适时调控产销量”的生产模式，即综合考虑原

材料供应、产品市场销售及公司产能情况制定生产计划。

公司生产中心每年组织编制《年度目标分解（业务计划及重点工作计划）》指导全年的生产经

营活动。营销中心根据市场销售预测、产品销售合同，考虑库存情况，于每月底制定下月的销售

计划，经副总经理批准后，发放到生产中心，生产中心结合车间的生产能力，依据销售计划制定

月度生产计划，生产计划做好后发至相关单位作为采购、生产等的依据。每周公司生产中心、采

购中心、营销中心等部门召开产供销协调会议，适时调整月度生产计划并制定周生产安排。

（2）销售模式

公司具有完整的销售业务体系，由营销中心负责公司产品的产销平衡、市场统筹等销售综合

管理，营销中心下设综合部、市场部、国内贸易部、国际贸易部。公司子公司三美销售负责三美

股份、江苏三美、东莹化工所生产产品的销售；重庆信辰负责国内西部市场的开发建设；上海氟

络负责东南亚市场的出口贸易及国内“三美牌”汽车制冷剂的品牌建设与销售；三美制冷负责

“三美牌”家用空调制冷剂市场的品牌建设与销售；广东氟润负责广东省市场的市场开发建设。

公司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建立了广泛的客户群体，形成了稳定的销

售渠道。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模式。

（3）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由采购中心寻找合适的供应商，通过对多个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供货

状况、产品价格等方面综合考虑评定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建立《合格供方名录》。采购中心根据《月

生产计划》和库存情况编制《采购申请单》，并按计划在《合格供方名录》中选择合格供方。采购

中心根据市场信息进行比价采购，与供应商签订的具体采购合同内容包括采购金额、数量和供货

日期，其中采购价格采取协商及招投标的方式参照市场价格确定。货物经质检部门验收后入库。

3、市场地位

公司深耕氟化工领域，已形成无水氟化氢与氟制冷剂、氟发泡剂自主配套的氟化工产业链，

并成为行业内主要的供应商。公司现有 HFC-134a 产能 6.5万吨、HFC-125产能 5.2万吨、HFC-32

产能 4 万吨、HFC-143a 产能 1万吨，拥有 AHF 产能 22.10 万吨，HFCs制冷剂和 AHF产能位居

行业前列；根据生态环境部公示的 2025年度 HFCs生产配额调整情况，公司 HFC-134a、HFC-125、

HFC-32、HFC-143a作为制冷剂用途的生产配额分别为 5.30万吨、2.80万吨、3.64万吨、0.81万

吨，占全国生产配额的比例分别为 24.98%、17.54%、11.92%、17.06%。此外，公司现有 HCFC-22

产能 1.44万吨、HCFC-142b产能 0.42万吨、HCFC-141b 产能 3.56 万吨，根据生态环境部公示的

2025年度 HCFCs生产配额情况，公司 HCFC-22、HCFC-142b、HCFC-141b 作为制冷剂或发泡剂

用途的生产配额分别为 0.78 万吨、0.06 万吨、0.92 万吨，占全国生产配额的比例分别为 5.25%、

18.27%、100.00%。基于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地位，公司先后参与了工业无水氟化氢、工业氢

氟酸、汽车空调用 1,1,1,2-四氟乙烷（气雾罐型）等 7个国家标准的制订、修订，为上述 7个现行

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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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9,823,489,497.31 7,140,168,177.79 37.58 6,728,954,60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095,521,137.65 6,441,177,295.74 25.68 5,892,485,705.60

营业收入 5,849,546,738.26 4,039,536,038.94 44.81 3,333,788,239.24
利润总额 2,572,808,717.09 965,440,020.95 166.49 375,427,19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61,141,136.65 778,536,624.05 164.75 279,644,84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44,404,591.85 748,496,190.93 173.13 209,231,336.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60,886,170.57 708,863,907.93 204.84 483,813,04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8.13 12.61 增加15.52

个百分点
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40 1.28 165.63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39 1.27 166.93 0.4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211,884,685.98 1,615,718,751.01 1,601,447,714.23 1,420,495,58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00,520,885.73 594,107,260.79 596,326,945.89 470,186,04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95,809,541.68 590,364,778.23 593,819,714.60 464,410,55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6,078,368.16 577,786,981.39 617,059,091.84 599,961,729.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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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5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5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

量

胡荣达 -5,684,819 225,229,140 36.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淇翔 0 103,738,226 16.9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武义三美投资有限公

司
0 48,937,288 8.0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占林喜 -4,758,700 14,500,289 2.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9,397,349 12,184,677 2.00 0 无 0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二零五组合
-185,090 10,092,290 1.65 0 无 0 其他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

3,723,100 3,723,100 0.61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42,751 3,631,017 0.59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

17042组合

-2,355,300 3,146,600 0.52 0 无 0 其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细分化

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563,943 2,923,222 0.48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胡荣达、胡淇翔、武义三美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且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胡荣达、胡淇翔为父子关系，并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

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处于有效期内；胡荣达、胡

淇翔共同投资设立武义三美投资有限公司，其中胡荣达持

股 60%，胡淇翔持股 30%并担任监事。

（2）胡荣达、胡淇翔、武义三美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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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4,954.67 万元，同比增长 44.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6,114.11 万元，同比增长 164.7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088.62 万元，

同比增长 204.84%；截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9,552.11 万元，同比增长

25.68%。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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